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及其他相关规定，我们作为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

核，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是基于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而做出的调整，有利

于提升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益，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长

远发展规划。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及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下属子公司佛山市华源能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和香港华源能国际能源贸

易有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新增授信合计 85,000 万元。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次向银

行申请授信额度基于其业务发展需要充分利用财务杠杆为业务发展提供充足的

营运资金的行为，有助于提高其业务发展的水平，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关于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的议案》。 

三、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的对象佛山市华源能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和香港华源能国

际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华源能能

源贸易有限公司和香港华源能国际能源贸易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所提供的担保均由被担保人提供

反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且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其持续发展，符

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个人履历，我们认为候选

人具备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所规定的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具备履行董

事、独立董事职责所需的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以及国家各部委相关法律

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证券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情形。 

公司本次董事会提名的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

意，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经营、发展

和公司治理造成重大影响，程序完备，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殷红梅女士、熊少强先生、李丽芳女士、陈永坚先生、何汉明先生、尹

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周林彬先生、陈秋雄先生、

廖仲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被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选举前，

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还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本页无正文，为《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十四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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